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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心城区病媒生物防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市级财政资金支出管理，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率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增强预算部门单位绩效管理责任主体意识，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20〕10号）和《永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市本级预算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永财绩〔2023〕5号）等文件精神，永州市财政局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对2022年中心城区病媒生物防控专项资金的使用及效果实施绩效评价形成绩效评价报告，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项目概括

1、项目背景

永州市中心城区继2009年成功创建湖南省卫生城市后，2014年，为确保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功，有效防控病媒生物传播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市委、市政府决定深入推进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市场化运作，并明确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经费市区财政分担比例（零陵区、冷水滩区和永州经济开发区财政分别承担60%、50%、50%，其余部分由市级财政承担），此后，永州市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控专项经费一直按照2014年明确的市区财政分担比例予以支付。                                                                                                                                                                                                                                                                                                                                                                                                                                                                                                                                                                                                                                                                                                                                                                                                                                                                                                                                                                                                                                                                                                                                                                                                                                                                                                                                                                                                                                                                                                                                                                                                                                                                                                                                                                                                    
项目概述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关系着千家万户人居环境和身体健康，“灭鼠、灭蟑、灭蚊、灭蝇”达到国家标准，也是国家卫生城市十大必备条件之一。经市政府同意，市爱卫办通过集中采购公开招标方式组织2019—2022年度除“四害”药物采购及服务采购项目，项目中标总金额8861062.89元（冷水滩区4261140元、零陵区3197100元、经开区1402822.8元），中标单位为湖南高德联创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捷力洲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湖南中立环境事业发展有限公司3家具有资质的专业消杀公司。根据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经费市区财政分担比例，市本级、冷水滩区、零陵区、经开区分别承担4110821.49元、2130570元、1918260元、701411.4元；分年度市本级、冷水滩区、零陵区、经开区分别承担137.03万元、71.02万元、63.94万元、23.38万元。通过宣传培训、建设安装除四害设施、药物消杀、集中活动等方式，持续开展中心城区公共区域病媒生物防制常态化消杀和季节性集中消杀。项目完成后，永州市本级、零陵区、永州经开区均已将病媒生物防控专项资金拨付完毕，冷水滩区2020年度的已拨付，2021年度的拨付10万元，2022年度的未拨付。
3、资金情况

（1）预算安排情况

2022年市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137.2万元，全年实际拨付137.2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中心城区病媒生物防控专项资金项目全年共支出137.2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具体使用明细为：拨付湖南高德联创环境管理有限公司23.38万元、湖南捷力洲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71.02万元、湖南中立环境事业发展有限公司42.63万元、缴纳残疾就业保障金0.17万元。
资金拨付流程

市爱卫办制定了《中心城区病媒生物防制项目及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待中标专业公司按照合同完成年度工作并经市、区爱卫办核定后，由市爱卫办打报告至市财政局申请市本级的年度专项资金，待市财政局拨付至本单位账户后，再支付给中标公司。
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了解项目资金使用和效益情况，进一步规范市级财政预算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和范围：2022年度中心城区病媒生物防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预算执行情况、使用效益等。

（二）绩效评价原则及方法

按照科学规范、公正公开、分级分类、重点核查原则，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通过查阅资料、实地查看、调查公众满意度等开展绩效评价。

（三）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从决策（项目立项、项目目标）、过程（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财务管理、实施管理规范性）、产出（产出数量、产出成本、产出质量、产出时效）、项目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四个方面采用相关评价标准设定。综合考虑项目背景、项目意义、项目范围、资金拨付、项目流程等，分析评分方式全面评价项目决策、管理过程、产出和效益情况。根据综合评分，按照"优、良、合格、不合格"确定评价等级，总分值为100分，其中：评价得分高于90分（含）为"优"；评价得分在80（含）-90分为"良"；评价得分在60（含）-80分为"较差"；评价得分在60分以下为"差"。

（四）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标准。

2、行业标准：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等，参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及国家、省、市等相关制度文件。

3、其他标准：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合理标准。

（五）项目绩效目标

1.长期目标

通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有效降低鼠、蟑螂、蚊、蝇四害密度，防止各种虫媒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确保四害密度控制达到国家B级标准并有效巩固，孳生地得到有效治理。
2.年度目标

（1）数量指标

①开展一次除“四害”工作动员大会。

②举办除“四害”技术培训班累计培训总人数2200人。

③组织宣传教育活动3次。

④开展孳生地调查；“四害”监测，其中老鼠监测216个单位、蟑螂监测288个单位、苍蝇监测192个单位、蚊子监测216个单位；抗药性试验。
质量指标

①消杀安全用药率100%。

②政策宣传知晓率90%。

③消杀工作完成率100%

时效指标

①资金拨付及时率100%。

②虫迹鼠迹清理及时率100%。

（4）成本指标

①项目成本节约率≥0。

②成本支出规范合理率100%。

（5）效益指标

①达到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

②实现中心城区登革热等病媒疾病零发生和传播。

③满意度。社会公众满意度≥90%。
主要产出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四害”消杀。对中心城区92条主次街道、24个广场、391个单位院落、118个有物业管理的小区、116个建筑工地、52个垃圾中转站、14个农贸市场、490个餐饮店、3个屠宰场、124个城中村（城郊村）以及下水道、城市绿地和沿河两岸等进行了除“四害”。通过放置鼠药、粘鼠板等措施集中大面积统一杀灭鼠类；对蟑螂进行下水道、留泥井热烟雾熏杀；对积水的水泥池、水坑等使用8%杀虫悬浮剂灭蚊药物；对垃圾容器等定期喷药消杀，在饭店、餐馆放置粘蝇板等药物。经抽查冷水滩区项目资料，粘鼠板采购预算清单为12000张，全年出库使用记录为11751张，而湖南捷力洲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工作总结中体现使用粘鼠板11581张，消杀工作完成度不够。
2、病媒防治宣传培训。坚持“条块结合、属地管理、专群结合、综合防制”原则，通过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对“四害”防制等健康方面知识进行宣传；通过制作宣传牌、发放宣传单、悬挂宣传标语，张贴《安全提示》通知单等在主要街道进行病媒防制宣传，未发生人中毒事件，消杀安全用药率100%。提高群众对“四害”危害的认识，增强居民卫生健康意识，降低生物病媒传染病发生，群众政策宣传知晓率94.08%。对参与项目防制的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但通过翻阅资料并经核实，动员一线技术人员、社区、小区物业等工作人员集中培训1100余人，培训人数并未达到要求的2200人，项目实施质量未得到有效保障。

3、适时监测。按行政区域划分由冷水滩区、零陵区、经开区疾控中心按照国家卫生城市规定进行了四害密度监测。但市爱卫办没有按有关要求开展抗药性实验。

4、效益评估。根据《湖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关于确认2020年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单项达标城市（县城）的通知》，永州市在鼠类、蚊虫、蝇类、蜚蠊四个项目中均获得B级达标，考核有效期为5年，达到了国家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标准。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清除“四害”孳生地，有效防止虫媒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实现了中心城区登革热等病媒疾病零发生和传播。通过问卷调查，85%的中心城区居民认为“四害”较之前年度有所减少，群众对病媒生物防制综合满意度达97.3%，效益基本实现。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绩效指标设置不合理
一是设置的绩效目标不完整，未能全面体现项目主要内容及目的,需要进一步明确。例如数量指标仅设置“毒饵站建设、捕蝇笼建设、灭蚊灯建设”情况，宣传、培训、消杀等方面的工作并没有体现；二是设置的绩效指标值不易衡量,指标值合理性有待提升。例如社会效益指标设置为“群众参与”，年度指标值设置为“主动参与”，设定的绩效指标不清晰、不细化、不可量化。
资金使用不规范 

2022年支付病媒生物防控服务经费137.2万元，分别为支付湖南高德联创环境管理有限公司23.38万元、湖南捷力洲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71.02万元、湖南中立环境事业发展有限公司42.63万元、缴纳残疾就业保障金0.17万元。其中缴纳残疾就业保障金与病媒生物防控无关，不符合《行政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113号）第二十二条“行政单位从财政部门或上级预算单位取得的项目资金，应当按照批准的项目和用途使用，专款专用”的规定。

（三）项目管理不严谨

一是按照合同约定市、区爱卫办需制定考核方案对第三方防制公司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考核，经了解，市、区爱卫办制定了相关监管考核方案，但没有严格对照方案要求对第三方病媒生物防控项目实施过程情况进行监管考核。二是合同约定“按合同经费总额的20%作为质保金，待项目总体考核验收后一次性付清”，实际上市爱卫办是在招标公司年度服务完成后，再打报告申请追加经费，然后依程序将财政拨付的资金按合同金额137.2万元一次性付清，没有按照合同要求扣除质保金。三是采购需求预算和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存在出入。
四、绩效管理建议    
（一）加强绩效管理

市爱卫办应提高绩效意识，重视绩效目标编制工作，结合上级考核要求、年初计划和合同规定完整申报绩效目标，确保绩效指标与预算资金相匹配、与项目计划相对应，真正落实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

健全管理制度

市爱卫办应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行业规范标准，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和考核机制，为后续项目监督管理提供有力依据。加强监管力度，强化业务执行。严格落实主管单位的监管责任，督促项目规范运行，对项目实施过程跟踪，做好验收工作。
（三）规范资金使用
明确项目资金的使用界限和范围，加大事项支出合理性的审查力度，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避免超范围使用资金。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绩效评价工作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对项目的介绍，了解项目组织实施情况；掌握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检查项目产出情况；发放调查问卷，调查服务对象对项目的满意度，对项目单位评价基础数据资料、辅证材料等进行审查核实，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对照评价指标和评分标准综合评定，2022年中心城区病媒生物防控专项资金项目综合得分82.5分，按照《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的等级标准，该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良”。

附件：2022年中心城区病媒生物防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

永州市财政局

2025年1月24日

